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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德市医疗保障局文件

宁医保〔2023〕86 号

宁德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 2024 年度健全

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救助

起付标准及救助限额的通知

市医保中心，市医保稽核与信息中心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医保局、

管理部、管理部：

按照宁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印发宁德市健全重特大疾

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宁政办规〔2022〕10

号）有关救助限额“原则上按我市上年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核

定……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设置时点时统计部门公布的

标准为准”的规定，根据市统计部门提供最新年度统计数据，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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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 2022 年度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3473 元。以此为依据，

2024年度我市医疗救助保障中的年度救助限额为 33473元，第一、

二、三类救助对象不设救助起付标准，第四类救助对象的救助起

付标准为 3347 元，第五类救助对象的救助起付标准为 8368 元。

宁德市医疗保障局

2023 年 12 月 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宁德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3年 12月 8日印发


